关于《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

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起草说明

现将《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
2023年12月，财政部、科技部修订了《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3〕276号）。科技部要求各省修订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。

二、起草依据

《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3〕276号）、《山东省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鲁科字〔2022〕91号）。

三、起草过程

根据《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3〕276号）内容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们起草了《实施细则》征求意见稿。先后征求了规划处、资配处、监督处等厅内处室、16市科技局、省财政厅、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，进行了修改完善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细则》共七章、二十三条。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总则。明确了制定目的、依据，资金定义。

（二）组织管理。明确了省财政厅、省科技厅的管理职责和项目主管部门、项目承担单位等的职责。

（三）支持范围和方式。明确了重大科技任务、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、科技创新基地建设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等五大支持范围。采用资助引导、后补助、以奖代补等多种投入方式。
（四）立项和资金管理。明确了资金项目的评审立项、过程管理、结题验收、绩效评价等事项的流程及依据。
（五）绩效管理。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明确了我厅与省财政厅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。
（六）监督管理。明确了全过程嵌入式监督评估机制，加强科研诚信管理。

（七）附则。明确了实施细则的解释权和有效期等。 
五、关于施行日期的说明

该文件的公布日期是2024年12月19日，施行日期是2025年2月1日。

